
114 年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花蓮分署公務人員防護委員會會議紀錄 

一、 會議日期時間：114 年 12 月 30 日（星期二）上午 8時 30 分整 

二、 會議地點：本分署二樓會議室 

三、 會議主席：  

四、 出（列）席人員：如附簽到表 

五、 主席報告：（略）                                     紀錄：  

六、 討論事項及決議：  

 

案由一、依據公務人員執行職務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第 5 條及第 43 條，為落實

執行公務人員安全及衛生防護事項，各機關防護委員會每年至少召開一

次會議，自我檢查執行情形，並督導督導各項安全及衛生防護措施，作

成年度書面報告，於機關網頁公開，相關資料如附件，請各委員審議。 

討論：略。 

決議：本案照案通過，委員提供之建議事項詳如附件１。 

 

案由二、有關本分署各科室於辦理「公務人員執行職務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相

關需辦理事項，是否參照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公務人員執行職務安全及

衛生防護辦法應辦事項分工表」作為本分署分工依據，相關資料如附件，

請各委員審議。 

討論：略。 

決議：經全體出席委員充分討論後，決議參照參照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公務人員

執行職務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應辦事項分工表」辦理。 

 

七、 臨時動議：無 

 

八、散會：114 年 12 月 30 日（星期二）上午 9時 30 分 

 

七、散會：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公務人員執行職務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應辦事項分工表(核定本) 

114.10.07    

項次 應辦事項（條次） 權責分工 

1 組成安全及衛生防護委員會(§5) 人事室 

2 

提供安衛預防保護措施及符合規定之安衛設施

+作成年度書面報告於機關網頁公開(§3、§5Ⅱ

○3 、§9) 

秘書室 

3 辦公場所之安全衛生防護措施(§8) 秘書室 

4 
應調查危害性危險物或有害物並標示、註明、

防止(§10) 
秘書室 

5 
應訂定緊急避難標準作業程序，並應定期實施

辦公場所之緊急避難訓練(§11) 
秘書室 

6 
執行職務操作之機械、設備、器材、交通工

具、住宿或休憩設施之定期保養(§14) 
秘書室 

7 

提供支援特定勤務人員所需之特殊專業器材、

建立支援作業標準程序、合作之員編組及必要

勤務演練(§16○3 ) 

各單位、秘書室 

8 
建立安全及衛生防護通報系統及公務人員緊急

連絡人名冊(§16○6 ) 
秘書室 

9 
應建立與執行職務相關危害場所及其危險性質

之資料(§17) 

(主辦)各單位 

(協辦)秘書室 

10 應定期實施安全及衛生防護訓練(§18Ⅰ) 秘書室 

11 

依規定對公務人員實施一般健康檢查；對於經

常暴露於有危害安全及衛生顧慮環境，定期實

施特定項目之健康檢查。(§19Ⅰ) 

(主辦)人事室 

(協辦)各單位 

12 
發現公務人員罹患或疑似感染法定傳染病時，

提供必要之協助，並採取適當之措施(§21) 

(主辦)各單位 

(協辦)人事室、秘書室 

13 

1.受理職場霸凌申訴(§32) 

2.10 日內召開防護委員會會議決定是否受理+

書面通知申訴人(§33Ⅲ) 

人事室 

14 
職場霸凌通報上級機關：接獲申訴+調查結果

（調查報告+決定；7日內）(§32Ⅲ、§38Ⅱ) 
人事室 

15 受理申訴後 1個月內組成調查小組（§34） 人事室 



項次 應辦事項（條次） 權責分工 

16 
知悉職場霸凌開始，應採取立即有效之糾正及

補救措施(§35) 

1.人事室(第一項第一

款部分) 

2.各單位、人事室(第

一項第二款部分) 

17 

調查小組第一次會議後 2個月內(得延長 1個

月+通知當事人)完成調查報告，送防護委員會

(§37) 

人事室 

18 

調查報告完成起 1個月內，防護委員會應作成

申訴成立與否之決定，並書面通知當事人(§38

Ⅰ) 

人事室 

19 
行為人為機關首長：作成決定 7日內送保訓會

調查報告、相關事證、決定(§38Ⅲ) 
人事室 

20 
應訂定執行職務遭受職場霸凌防治計畫+公開

(§39) 
人事室 

21 

公務人員提出安衛建議或要求提供必要之安衛

設備或設施，機關應於 30日內回復辦理情形

(§41) 

(主辦)秘書室 

(協辦)各單位 

22 
未提供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及衛生防護措施致

有重大災害或死亡，應通報保訓會(§42Ⅰ) 
秘書室 

23 
防護委員會每年召開 1次會議，自我檢查執行

情形(§43) 
人事室 

24 

安全衛生防護抽查(§44、§45) 

1.定期抽查：對所屬機關，每年至少 1次 

2.專案抽查：突發重大狀況 

(1) 上級機關應作成報告交所屬機關防護

委員會督導限期改善 

(2) 主管機關諮詢會提出改善建議交所屬

機關防護委員會督導限期改善 

(3) 限期未改善應通報保訓會，要求該機

關提出檢討報告及懲處 

秘書室 

 




